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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 大会在1 9 8 5 年 1 2 月 1 7 日题为“联合国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之 

间的合作”的第 4 0 /1 9 5号决议中呼吁国际社会大幅度增加对该会议的财政和物质 

援助。 大会又呼吁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机关和组织与南部非洲协调会 

议的发展方案充分合作。 大会请秘书长同该会议执行秘书协调，继续进行并加强 

联系，以促进和协调联合国与该会议之间的合作，并就此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 

四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2 . 在秘书长的前几次报告（A / 3 8 /4 9 3 、 a / 3 9 / 4 0 8 和 A / 4 0 / 5 79  ) 中 

巳经扼要陈述了过去联合国系统与该会议之间的合作方面以及国际社会向该会议的 

行动方案提供支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情况。

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

1 .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目标和机构

3 .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是根据 I  9 8 0 年 4 月 I 日由安哥拉、博茨瓦納、

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等国政府所签署的题为 “ 南部非洲：争取经济解放 ” 的 《卢萨卡宣言》（见 A / 3 8 /  

493  , 附件一）所正式设立的，这些签署国是该会议的目前成员国。

4 . 下面是《卢萨卡宣言》所列出的该会议的发展目标：

“  1 „ 降低经济依赖程度，特别是，但也不仅仅是对南非共和国的依赖程

度；

‘‘ 2 . 铸造环节，创造真正和公平的区域整体；

“ 3 . 调动资源，使各国、国家间和区域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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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采取一致行动，在我们的经济解放战略范围内争取国际合作。”（同

上 ）

5 .  «卢萨卡宣言》的签字国家呼吁“各国政麻各国际机构和自愿机构优先 

提供更多财源，支持南部非洲争取经济解放和经济独立发展的努力。”（同上）

6 . 该发展协调会议所设立的各个机构都是旨在确保业务责任和职务责任的分 

散化以及成员国的积极参与。 协调会议的最高机关是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每年 

举行一次会议o 部长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负责发展协调会议总的政策、一 

般协调、对各机构的监督以及对方案执行工作的监督。

7 . 协调会议的各项方案，包括方案的规划和执行以及同协调会议国际合作伙 

伴的协商则是由各成员国内的国家部门协调员负责。 在 1 9  8 6 年时，工业部门 

协调员的责任中增加了与贸易有关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和贸易部门，i 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负责总的协调。 目前该协调会议的部门协调员共有下列方面：

运输和通讯一一莫桑比克

粮食安全—— 津巴布韦

农业研究一一博茨瓦納

水土保持和土地利用一一莱索托

兽类的疾病防治和牲畜生产一一博茨瓦納

人力发展一一斯威士兰

工业和贸易一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能源一一安哥拉

旅游业一一莱索托

渔业、野生物和林业------马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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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每年一度的协商会议集合了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 其合作政府和国际机 

构的代表，行使下列机能：调查成果、评价成绩、查明实力和弱点以及就今后同国 

际社4 的合作计划达成协说>

9 . 最后，协调会议的秘书处总部设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扎负责向协调会议 

的各机构提供一般服务和联系，并协调协调会议各机构的决定的执行工作。

2 . 影响该协调会议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

1 0 . 协调会议9 个成员国的总人口为7, 0 0 0 万人，预计到公元2 0  0 0 年时 

将超过 1亿人大关， 9 国的土地总面积为4, 903 ,  0 0吁方公里。

1 1 . 虽然该协调会议区域总的来说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由于一些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因素以及南部非洲不断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而受到严重 

影响。

1 2 . 协调会议各国的一般社会经济问题由于其中一些国家一一博茨瓦納、莱索 

托、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一所处的内陆地理位置而更形复杂。 此外，

4 个协调会议成员国一一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一一是 

最不发达国家； 最近，莫桑比克要求被归入为第S个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 .

1 3 . 该协调会议区域只在现在才脱离了最近一次与旱灾有关危机的困境p 然而 , 

在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一些地区，旱灾仍然是严重的问题。

1 4 . 由于农业是协调会议成员国的经济主流，所以旱灾对它们的发展努力有严 

重的影响。 农业占协调会议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 4 % , 使用了全部劳动力的 

大约7 9  % , 为它们的外汇收益贡献了大约2 6 % (对于经济不是由采旷部门占主 

导地位的那些协调会议成员国则占6 0 % ) 。 根据协调会议的估计，旱灾造成的 

总共直接损失大约为2 0 亿美元，另外对农业工业、贸易和基础设施的间接损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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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 0 亿美元。 由于妇女在农业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尤其是在莱索托、博茨瓦 

納、莫桑比克和斯威士兰等国，这些国家中很大部分的男性劳动力跑到南非的矿 

或者城市中心寻找就业，因此上述旱灾损失的社会后果尤其严重。

1 5 . 除了旱灾以外，协调会议各国的经济还受到非它们所能控制的经济发展情 

况的严重影响，其中特别包括初级商品和原料价格的下跌以及从工业化国家流入的 

减让性资金的减少。

1 6 . 与此同时，协调会议成员国的缉债情况上升到大约I  6 5 亿美元，包括拖 

欠的还本付息数额。 对于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3 国，还本付 

息的债务超过它们出口收入总额的8 0 % ，这个问题已经达到极严重的程度。

1 7 . 大多数协调会议国家面对着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对消费品以及对 

它们将来经济增长必不可缺的资本设备进口的大量削减。

1 8 . 由于正常雨量的恢复，生产力的改进以及协调会议的农业政策，所以这一 

局势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农业生产方面。 另外，国际利率降低的累积效果以 

及美元价值和石油价格的下降也使经济有所挽救；不过石油价格这个因素不_ 于 

安哥拉，因该国是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3 . 南部非洲区域的稳定受到破坏情况

1 9 . 南部非洲日益恶化中的政治局势对协调会议成员国的经济问题增加了一个 

特有的层面，这是它们发展努力的一个巨大障碍。

2 0 . 在所审查期间内，继续发生着各种破坏稳定的行为、破坏经济的行为、以 

及进行武装攻击，破坏一些协调会议成员国的领土完整。 这一局势在安哥拉和莫 

桑比克继续尤其严氪对莫桑比克，发起了一个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全世界特别 

呼吁， 已由秘书长同莫桑比克政府协调于I  9 8 7 年3 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国 

际捐助者会议o 在本报告撰写时，正在继续同安哥拉政府就该国境内普遍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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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进行协商。

B.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活动 

1 .  1 Q 8 6 年度协商会议

21 .  1 9 8 6 年 1 月 3 0 日和3 1 日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里举行了年度协商会议， 

全体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 3 8 个合作国政府以及2 9 个国际机构出席了会议o

22 .  1 9 8 6 年会议的主题是 “ 发展协调会议：今后五年”，这次会议格外重 

要。 会议是在发展协调会议审查其组织、程序和协调安排取得初步成果后举行的; 

会议从发展协调会议为透视其经济环境而委托进行的第一次区域宏观经济调查所取 

得的结果中得益不少； 会议针对区域性的各项目标审查了发展协调会议的各项方 

案和项目。 这些工作特别导致了下述事项：发展协调会议所制定的5 年部门性战 

略； 若干合作伙伴转向多年性认捐； 以及发起了一个关于贸易合作的新部门性 

方案。

2 3 . 已经同一些发展协调会议的主要发展伙伴签订了 2 个重要协定，那就是同 

欧洲# 济共同体委员会签订的a 北欧国家与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之间扩大经济和文 

化合^ 的联合宣言 ” 和 K根据第三次洛美公约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内的南 

部非洲国家制订区域合作资金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

2 4 . 年度会议注意到发展协调会议的一项决定，就贝拉港运输系统合作伙伴召 

开一次会议。 *

2 5 . 最后，年度会议慎重关切地注意到由于南非的侵略所加在发展协调会议成

* 后来在 1 9  8 6 年内举行了两次关于贝拉走廊管理局十年计划的协调会议。计 

划的估计总费用为5 . 9 亿美元，其中参与的捐助者迄今已认捐了大约3 亿美 

元O



员国身上的持续大量生命和财产代价> 年度会议认识到，由于这一局势需要对发 

展协调会议的各项方案增加援助，以减少它们容易受到南非侵略和破坏稳定的程度， 

并需要加强支持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施加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有协调压力，以及抵 

消南非为阻碍納米比亚早日取得独立的进展所作的各种努力。

2 .  1 9 8 6 年协调会议首脑会议

2 6 . 首脑会议于1 9 8 6 年 8 月 2 2 日在安哥拉罗安达举行。 首脑会议审议 

并核可了发展协调会议的年度进度报告，注意到大多数成员国的粮食产量已经大大 

改善。 首脑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对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制订一项协调一致的综合区 

域办法的关键重要性，核准设立一个协调会议内部间贸易方案并核准设立一个工业 

和贸易的新部门协调员。

2 7 . 首脑会议的一项公报谴责了南非政权对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继续从事侵略 

和破坏稳定的行为。 公报促请国际社会加速释放资源，以便执行各种项目来加快 

使得协调会议成员国减少对南非的依赖。

3 .  1 9 8 7 年度协商会议

2 8 . 这一次年度协商会议于 I  9 8 7 年 2 月 5 日和6 日在博茨瓦納的哈博罗内 

举行，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 3 1个合作政府和1 8 个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出席了

2 9 . 前几次的会议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复兴重建工作， 1 9 8 7 年会议的重点 

则是放在对生产的投资，表明了发展协调会议的战略转向于货物的生产，尤其是在 

农业； 工业和采矿方面。 此外，为了确保有协调的发展生产以及分配活动，所 

以发展协调会议特别注意了公私营企业所起的作用。

30 • 在这次会议前为发展协调会议和外国商人举行了一次关于该区域内有关投 

资和生产的问题和困难的讨论会。 讨论会查明了各种阻碍直接外国投资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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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政府建议了各种奖励政策的措施》 这次讨论会是接在 

1 9 8 6# -  1 0 月为发展协调会议商人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后举行的，那次会议是要 

向商人们介绍发展协调会议的行动方案，促进他们参与执行工作以及建立同商业部 

门协调的讲坛。

3 1 . 合作伙伴们在年度会议上表示它们坚定的决心，要支持发展协调会议成员 

国通过调集当地和外部的投资资源来提高生产的努力； 它们表示它们继续支持发 

展协调会议的行动方案，并且为执行工作认捐了更多的资源。 若干国家政府对过 

去所巳经认捐的援助事项宣布了更多的援助款项。

3 2 . 年度会议注意到1 9 8 6 年内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下列方面：发展协调 

会议关于粮食、农业和自然资源的修订战略以及对住户、国家和区域一级粮食安全 

的重视； 发起了一项区域内部间的贸易方案； 正在进行中的各种重建区域运输 

体系的工作，尤其是成功地发起了贝拉走廊方案。

3 3 . 年度会议谴责了南非继续对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侵略以及南非自身内部 

的加深镇压； 年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争取对南部非洲问题取得一个公正 

持久的解决方法。

C. 筹措项目资金的进展情况

3 4 . 表 I 说明了到1 9 8 6 年 8 月为止发展协调会议行动方案按部门的项目筹 

措资金情况。 为运输和通讯所计划的数额反映了对该部门的优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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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I  9 8 7 年 8 月为止按部门开列的 

发展协调会议项目筹措资金情况

( 百万美元）

*  1_

部 门 总费用
其 中 争取到 洽谈中 筹资

外国 当地 资金数a 资金数b 差额。

农业 628 231 570 823 57.408 191.755 52.422 384.054

能源 245 926 234.980 10.946 116.430 2.850 126.646

工业和贸易 1 215.545 976.375 239.170 253.299 0.250 961.996

人力发展 60.400 60.243 0,157 8.709 2.356 46.335

54.482 25.377 29.105 30.848 1.180 22.454

运输和通讯 4 196.870 3 654.110 542.760 1 564.760 263.550 2.368.560

合 计 6 401 454 5 521 908 879 546 2 165 801 322 608 3.913.045

占总费用百分比 87 14 34 5 62

资料来源：根据 “ 发展协调会议年度进度报告” ， 1 9 8 6 年7 月一 1 9 8 7 年 8 

月，第 I  3 页。

a 包括当地和外国资源。

b 指资金来源明确并且在规定期间内有高度可能性达成筹资协定的那擊资 

源。

c 总费用减争取到资金数再减洽谈中资金数后的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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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 在各部门内，釆f 方面的项目显著增加, 其所估计的费用与所争取到的资 

金之_ 的差别比较小。 在工业和贸易与人力发展两个部门内，这种差别特别大，

达到居每个部门所需筹资总额的大约8 0 % 。 在农业方面，不足的资金占项目总

费用的将近6 2 % , 而在运输和通讯部门则为大约5 7 % 。

3 6 . 总的来说，在上一次向大会报告的年度1 9 8 5 年到 1 9 8 7 年之间争取 

到的资金数额已经有了新的进步； 在 1 9 8 5 年，这笔数额占所有项目估计总费 

用的将近2 3 %  ( 见 A / 4 0 / 5 7 9 , 第 2 0 段 ），在 I  9 8 7 年上升到3 4 % 。相 

反地， 1 9 8 7 年内洽谈中的数额降到占所有项目估计总费用的5 % , 而 1 9 8 5  

年为 2 4 % 。 尽管有这一进步，但是争取到和洽谈中资金数额与发展协调会议项 

目的估计总费用之间的差距在1 9 8 7 年扩大到6 2 % , 而 1 9 8 5 年则为5 3 % 。 

( 在 1 9 8 5 年，项目估计总费用为4, 837,  2 0 0 美 元 ， 争 取 到 的 资 金 为  

1, 105, 2 0 _ 元； 洽谈中的资金为1, 159, 000美元 , (见表 1 ) ) 这一发展 

情况反映了国际社会必须向发展协调会议提供更多的财政援助以便执行发展协调会 

议的各个项目和实现其目标。

三、联合国采取的行动

A . 联合国1 9 8 6 — 1 9 9 0 年

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

37.  1 9 8 6 年 6 月举行的大会笫十三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联 合 国 I  9 

8 6 — 1 9 9 0 年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见大会第S—1 3 / 2 号决议，附 

扦 ），这是对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及其成员国的一顶意义重大的发展。 《纲领》 

针对非洲的国家、区域和分区域问题以及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独特问题o 

落实《方案》将大大有助于执行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行动纲领及实现其各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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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联合国系统与南郤非洲  

发展协调会议之间的合作

3 & 在接受审査期间，联合国和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共同努力，通过最高级别的 

协商来扩大和加强其合作。 此外，联合国系统的代表还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秘书处和都门协调员利用他们出席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1 9 8 7 年年度协商会议 

的机会进行会谈商讨彼此有利的问题并审查各种模式和程序以及今后合作的领域。

3 a 上述会议的与会者议定了一套准则以期消除以往的困难并为联合国系统和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之间的相互合作提供基础。 谅解备忘录主要渉及通讯渠道、 

顶目鉴定、拟制和执行问题以及资源的动员工作。

4 0 . 下文各段简述联合国系统各部门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提供的合作和援 

助。 提供的资料渉及1 9 8 6 和 1 9 8 7 年，而且是以谷有关组织向秘书长提出 

的答复为依据。 与上一个报告期间两相比较，向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提供的合 

作和援助的程度已大大提高。

非洲经济委员会

4 1 .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保持密切联系， 

不过，由于重大的资源限制，只能保持和发展协商性质的联系。 据报有下列主要 

活动：

(a) 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赞比亚采矿都门协调员就南部非潲发展协调 

会议在该都门的瑙目进行协商。 在卢萨卡派驻一名非洲经委会矿物资源专家 

大大方便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切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安哥拉能源部门协调员进行协商，讨论合 

作的模式；

( c ) 非洲经委会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工业司开始与驻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工业和贸易协调员进行联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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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就促进合作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在钢铁工业发展方面的合作，以及就包 

括家庭式手工艺业在内的中小型工业进行协商；

( d ) 由印度政府提供赠款，与一个印度企业合作调查现存供制造机械工具 

之用的金属工业，调查范围渉及优惠贸易地区，其中又包括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 巳向南鄧非洲发展协商会议驻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工业和贸易协调员提交一份报告，预期将于 1 9 8 7 年进行可行性前研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4 Z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 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委员会之间的合 

作活动可简述如下*

( a ) 粮农组织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在1 9 8 6 年内就谷自的政策和方 

案进行高级别讨论，以求进一步加强合作。 粮农组织派高级别代表泰加南都 

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 I  9 8 6 和 I 9 8 7 年年度协商会议。

⑶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派代表参加粮农组织于1 9 8 6 年 4 月 

在洛美就非洲灌溉问题举行的协商会。 粮农组织进行的一顶关于水源和灌溉 

潜力的研究工作渉及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所有国家; 

j ( c ) 粮农组织与南都非洲农业研究合作中心（南都非洲农研合作中心）合 

于 1 9 8 6 年 9 月在卢萨卡就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地区的植物遗传资源 

问题主办协商会，南部非洲发展协商会议的所有成员、南郤非洲农研合作中心 

以及北欧各国派代表参加了这些协商会；

( d ) 来自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于1 9 8 6 年在芬兰主 

办的土壤和植物检验训练班，这是粮农组织 / 芬兰联合项目“国家一级上微观 

经济要素的评估 '  正作出安排主办土壌管理、肥料使用和土壌检验方面的 

丰卜充训练班；

( e ) 粮农组织在哈拉里为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参与者主办了一个农业 

差态区研究训练班，由爱尔兰供资；

( f) 与作为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协调国的莱索托舍作进行流域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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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

fe) 粮农组织协助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执行与其区域和国家预先警报系 

统宥关的瑙目以及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粮食安全方案内的瑙目。 粮农组织 

为题为 “ 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预先警报系统的遥感组成部分”的瑙目制 

定了一个业务计划，这个计划一待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核准后就可以动用为 

数 1 2 2 万美元的日本信托基金来执行；

叫已在粮农组织内开展关于利用野生动物对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以及人们 

参与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工作，以为津巴布韦政府与粮农组织合作，将于 1 9 

8 7 年 1 0 月在哈拉里举行的一个会议作好准备；

( i) 粮农组织从事关于妇女畚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内防止粮食损 

失方面活动的瑙目提案；

( J ) 粮农组织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合作，已制定了一个在该地区防治 

移栖害虫的方案；

⑷正在进行谈判以最后确定如何安排在马拉维执行甶荷兰供资的东岸热 

病疫苗生产和质量管理顶目；

(1) 粮农组织协助最后确定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关于继续执行粮农组织 

/ 开发计划署 “ 防治动物锥体虫病中级人员区域训练中心 ’’ 顶目的提案。 这 

个提案于1 9 8 7—幸 4 月莸得核可，将田开发计划署、加拿大和挪威供资；

( m )粮农组织协助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一些国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评估沼泽地稻来生产的潜力；

M 在林业方面，粮农组织提供了下列援助：⑴执行一个田意大利供资 

的顶目，以在津巴布韦设立一个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森林工业训练中心；（n  > 

与芬兰合作在津巴布韦主办一个关于木材收成作业训练班，主要供南部非洲发 

展协调会议国家的人民参加，并调查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三个国家的伐木训 

练需求o 设想通过多边和双边训练方案来就调查工作采取后续行动； （m )

已为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的主要植被类型绘制实际的边界图，将利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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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以及其他数据和地图作为国家一级和国家以下一级森林资源规划资料系统 

蛉一部分； （双 ）继续与津巴布韦的树林种子中心合作，以促进种子生产以及 

向分区域国家分配种子； （V )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共同卷加一 

今关于在原处设立保护地的方案，其中第一个保护地设在津巴布韦； （讥）与 

来自博茨瓦纳、马控维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当地专家合作审查国内都门和 

工业部门木柴使用和代用物发展趋势；以及（m  )在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 

家进行一些林业方面时研究。 与非潲经委会联合就包括莫桑比克、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在内的东非落叶林（MIOEBO ) 发展、就千旱和半干旱地 

区的林业发展以及就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所有国家的森林种植管理现况进行 

研究；

( P ) 在捕鱼方面，一名粮农组织专家访问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 

参加了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两个讲习班并制订了一些关于渔业发展和管理 

岣瑙目；粮农组织与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协作主办了一个关于渔业管理和发 

展规划的培训讲习班；粮农组织在1 9 8 6 年内完成了一个由挪威供资的南都 

非洲鱼类和营养问题实质性研究；

(q) 粮农组织援助在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所有成员国内进行的下述各方 

1 的颂目* 农业研究、种子生产、查种處业产品的寒展、减少产后损失、粮食 

# 护和储存、预早警报和粮食安全、农业销售、土地使用规划、土壌测量和制 

图、灌溉发展和管理、牧场管理、饲料种子生产、各种动物疾病的防治和消灭、 

内陆/ 海岸 / 海洋渔业研究和发展以及农业发展„ 田粮农组织提供援助的一 

些区域和区$ 司地目渉及南都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一些国家。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4 3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组织）继续与南部非洲运输和通讯委员会紧密合 

作，券参加了迄今为止举行的南部韭洲运输和通讯委员会民用航空命国内航空公司 

主要食责人的所有会议。 主要的援助领域如下：



A/42/452
Chinese
Page 15

( a ) 民航组织巳向南部非洲运输和通讯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包括鉴定 

可能提供的资金，以研究：提供航班标准化服务：民用航空的区域合作》空运飞机 

的保养和检修；民航立法和条例的共同性* 一般航空活动的协调和发展I 民航人力 

和训练要求的现代化 | 航空资料出版的现代化* 民航组织非洲电讯研究现代化等问 

题；

( b ) 正在南部弗洲发展协调会议所有国家内实施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 

划署）、非洲开发银行昶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供资，由民航组织执行的 

各种技术援助国别方案。 过去十年来，民航组织在国际飞机场发展方案内援助博 

茨瓦纳、莱索托命斯威士兰；

( c ) 过去一年内，民航组织继续努力为南部曲洲发展协调会议确定资金来源。 

尽瞀某些国别项目已莸核准，并由开发计划署、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其他机构保证提 

供资金，其他已莸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民航组织项目仍在等待槎供资金。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4 4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与南部菲洲发展协调会议的成员国紧密合 

作，为各种项目提供资金，并于】9 8 6 年完成了向南部菲洲发展协调会议地区派 

遣一个特别方案代表团的工作o 特别重要的有下列各项活动：

( a ) 双发基金在这个地区提供援助的基本前提是支助小农相农村社区的自力更 

生。 因此，农发基金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内的战略主题在于恢复小农的 

生产能力，加强体制，特别是在基层一级提供参与机会的结构，支助小型私人企业 

以及鼓励有利于农村部门的政策改辈o 1 瓦苜¥ , 农发基金的贷系将提供农业投 

入与向农村机构提供援助以支持农业研究、信贷、训练和销售业务结合起来o 就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内陆国家而言，还要提供额外照顾以保证及时运送投入*

( b ) 至今，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内的农发基金项目值达3 亿美元；其 

中 I. 5 亿美元由农发基金供资。 农发基金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国家提供的贷 

款有三分之二是以高度优惠的条件提供的。 这些资源分配给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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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个 国 家 内 】 3 个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 项 目 ， 农 发 基 金 还 在 积 极 考 虑 通 过 农 发 基 金 的 经  

常 算 湘 菲 洲 特 别 方 案 为 另 十 个 项 目 提 供 资 金 。

kc) 1 9 8 5 年 初 ， 农 发 基 金 派 遣 一 个 特 别 方 案 拟 制 代 表 团 到 安 哥 拉 讨 论 农 业  

基 金 今 后 提 供 援 助 的 问 题 ， 并 于 1 9 8 7 年 5 — 6 月 间 派 出 第 一 个 项 目 鉴 定 代 表 团 ;

( d ) 除 了 经 常 性 业 务 以外，农 发 基 金 还 通 过 1 9 8 6 年 开 始 执 行 的 受 干 旱 和 沙  

漠 化 影 响 的 非 洲 国 家 特 别 方 案 支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 至 今 为 止 ， 】7 

个 工 业 化 国 家 、 欧 经 共 同 体 、 以 及 尼 日 尔 和 毛 里 塔 尼 亚 的 认 捐 款 刚 好 多 达 受 干 旱 相  

沙 漠 化 影 响 的 韭 洲 国 家 特 别 方 案 的 3 亿 美 元 目 标 的 三 分 之 二 。 这 个 方 案 特 别 针 对  

传 统 作 物 的 发 展 、 小 型 水 源 控 制 计 划 、 农 林 业 、 水 土 保 持 、 以及 支 持 体 制 相 政 策 改  

革 等 问 题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八 个 成 员 国 受 益 于 这 个 方 案 *

( e ) 农 发 基 金 于 1 9 8 6 年 1 I 月 派 出 一 个 特 别 方 案 拟 制 代 表 团 ， 根 据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行 动 纲 领 与 该 会 议 行 政 当 局 询 谈 区 域 方 法 问 题 、 代 表 团 提 出 许 多 建  

议 ， 其 中 有 些 旨 在 对 付 各 种 环 境 问 题 并 减 轻 一 些 国 家 遭 受 皁 灾 所 引 起 问 题 之 害 的 程  

度，在 半 干 旱 地 区 从 事 农 业 和 畜 牧 业 发 展 、 促 进 各 成 员 国 之 间 的 机 构 合 作 以 及 增 加  

槎 供 管 理 人 员 和 技 术 人 员 。 所 有 提 案 都 会 于 1 9 8 7 年 初 在 区 域 一 级 上 加 以 执 行 》

( f ) 农 发 基 金 着 手 开 展 非 洲 农 业 管 理 训 练 方 案 （非 洲 农 管 训 练 方 案 ）， 第 一 期  

以 六 个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为 目 标 ， 结 果 极 为 令 人 鼓 舞 。 非 洲 农 管 训 练 方  

案 是 与 世 界 银 行 和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合 作 执 行 的 ， 目 的 在 于 应 付 严 重 缺 乏 小 型 农 业 管 理  

能 力 的 情 况 。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4 5 .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劳 工 组 织 ）继 续 保 持 和 加 强 其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紧 密 联 系 。 通 过 以 卢 萨 卡 为 基 地 的 劳 工 组 织 地 区 办 審 处 和 劳 工 组 织 南 部 非 洲 就 业  

促 进 工 作 队 以 及 通 过 亚 的 斯 亚 贝 巴 的 非 洲 区 域 部 门 和 设 有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进 行 合 作 的 联 络 点 的 日 内 瓦 劳 工 组 织 总 部 ， 劳 工 组 织 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保 证 可  

以 定 期 进 行 协 商 据 报 有 下 列 活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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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劳 工 组 织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人 力 和 能 源 部 门 保 持 特 别 紧 密 的 关 系 。

1 9 8 7 年 4 月 在 斯 威 士 兰 举 行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区 域 训 练 委 员 会 同 意 劳 工  

组 织 将 协 助 在 管 理 相 行 政 方 面 加 强 区 域 训 练 委 员 会 秘 书 处 。 1 9 8 6 年 内 ， 劳 工  

组 织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能 源 技 术 和 營 理 股 拟 制 关 于 能 源 部 门 人 力 规 划 的 项  

目提案，现 巳 拟 制 妥 当 ，正 等 待 某 一 捐 助 国 供 资 ，

( ^ )在 其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区 域 训 练 委 员 会 及 与 南 部 非 洲 劳 工 会 议 紧 密  

工 作 关 系 的 范 围 内 ， 劳 工 组 织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及 南 部 非 洲 劳 工 会 议 的 成 员  

合 作 进 行 许 多 关 于 南 部 非 洲 就 业 情 况 和 人 力 需 求 的 研 究 ；

( O 以 哈 拉 雷 为 基 地 ， 但 却 顾 及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及 其 成 员 国 需 要 的 两 个  

主 要 项 目 正 在 劳 工 组 织 的 协 助 下 进 行 ， 这 两 个 项 目 是 非 洲 区 域 劳 工 行 政 中 心 相 非 洲  

康 复 机 构 *

( d ) 劳 工 组 织 设 立 了 一 个 南 部 非 洲 内 部 工 作 队 并 向 南 部 非 洲 1 9 8 7 年 协 商 会  

议 提 交 了 一 份 文 件 题 为 “ 关 于 劳 工 组 织 为 南 部 菲 洲 自 力 更 力 发 展 的 提 案 ”。 这 份  

文 件 载 有 劳 工 组 织 关 于 目 前 南 部 砟 洲 局 势 的 调 查 结 果 并 就 劳 工 组 织 可 能 对 该 分 区 长  

期 发 展 需 要 的 贡 献 ， 以 及 就 如 何 对 抗 进 行 制 裁 时 南 菲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施 加 我 任 何 报 复 行 动 的 不 利 影 响 提 出 一 些 意 见 耜 建 议 o 此 外 ， 劳 工 组 织 南 部 非  

洲 就 业 倨 进 工 作 队 与 最 可 能 受 到 影 响 的 南 部 菲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政 府 紧 密 合 作 ， 

就 重 新 容 纳 从 南 非 回 归 的 移 民 工 A  ̂ 问 •要 釆 取 的 行 动 进 行 详 尽 的 研 究 ；

( e ) 劳 工 组 织 巳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个 别 成 员 国 内 进 行 许 多 项 目 ， 并与 

有 关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部 门 协 调 员 紧 密 合 作 ， 就 今 后 执 行 技 术 合 作 项 目 的 问  

题 与 国 际 捐 助 者 团 体 的 成 员 进 行 洽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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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4 6 . 正 如 前 几 年 一 样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通 过 协 商 代 表 团 ， 技 术 援 助 ，并 且 在  

有 些 情 况 下 通 过 财 政 援 助 ， 与 大 多 数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成 员 国 家 之 间 进 行  

合 作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在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主 要 活 动 可 以 扼 要 开  

列 如 下 :

( a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总 部 所 派 遣 的 协 两 代 表 团 与 所 有 的 国 家 ，但 是 ，不 是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成 员 的 安 哥 拉 除 外 ，保 持 经 常 联 系 a

( b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对 甬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提 供 以 下 的 技 术 援 助 ： 

赞 助 1 7 个 中 央 银 行 业 务 专 家 （博 茨 瓦 纳 5 个 ， 莱 索 托 和 斯 威 士 兰 各 3 个，赞 比 亚 4 

个 ， 莫 桑 比 克 2 个 ）；对 莱 索 托 财 政 部 提 供 一 名 有 关 外 偾 问 题 的 顾 问 ； 在 傅 茨 瓦 纳  

为 来 自 傅 茨 瓦 纳 ， 莱 索 托 和 斯 蒇 士 兰 的 公 夯 员 举 办 有 关 财 政 政 策 的 培 训 专 题 讨 论 会 ; 

并 且 在 莫 桑 比 克 举 行 另 一 个 关 于 经 济 分 析 技 术 的 专 题 讨 论 会 . 最 后 ，对 赞 比 亚 提  

供 有 关 外 汇 管 理 及 中 央 银 行 业 务 监 督 的 技 术 援 助 ， 并 且 已 经 计 划 对 莱 索 托 提 供 有 关  

税 收 领 域 的 技 术 援 助 ；

( C ) 关 于 财 政 援 助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在 1 9 8 6 年 已 经 核 可 了 与 赞 比 亚 的 一  

项 新 ^ 两 年 备 用 协 定 ，提 供 22, 980万 特 别 提 款 权 ， 以 及 补 偿 贷 款 6, 8 1 0 万 特 别  

提 款 枳 • 但 是 ，与 赞 比 亚 的 安 排 在 提 取 第 一 部 分 之 后 就 没 有 再 继 续 执 行 • 正 在  

讨 论 马 拉 维 如 何 利 用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的 资 源 ，并 且 已 经 计 划 派 遭 一 个 代 表 团 在  

1 9 8 7 年 访 问 该 国 ，进 一 步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 1 9 8 6 年 核 可 了 与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的 一 项 1 8 个 月 的 备 用 安 排 ； 1 9 8 7 年 初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派 遣 了 一 个  

代 表 团 与 坦 桑 尼 亚 当 局 根 据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协 定 条 款 第 4 条 的 规 定 ，进 行 了 讨 论 ， 并  

且 根 据 备 用 安 排 进 行 了 第 一 次 的 审 查 。 与 莫 桑 比 克 当 局 的 谈 判 导 致 就 一 项 三 年 经  

济 政 策 纲 领 以 及 在 结 构 调 整 办 法 的 范 围 内 的 一 项 第 一 年 财 政 方 案 方 面 与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和 世 界 银 行 的 工 作 人 员 达 成 谅 解 ，供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和 世 界 银 行 执 行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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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审 议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和 莫 桑 比 克 的 年 度 协 商 仍 然 继 续 执 行 . 最 后 ， 1 9 

8 6 年 在 华 盛 顿 特 区 举 行 年 度 会 议 时 ， 已 经 将 有 关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的 详 细 资 料 提  

供 给 由 财 政 部 长 率 领 的 安 哥 拉 代 表 团 •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47.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在 双 边 的 基 础 上 或 者 以 对 整 个 南 部 非 洲 区 域 有 利 的 项 目 的 方  

式 ， 向南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成 员 国提 供 援 助 ， 主要 的 活 动 包 括 如 下 ：

( a )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派 遣 顾 问 代 表 团 到 安 哥 拉 ， 马 拉 维 ， 莫 桑 比 克 进 行 有 关 海 事  

方 面 的 培 训 ；

⑴ 作 为 执 行 机 构 参 与 有 关 设 立 莫 桑 比 克 海 事 训 练 研 究 所 以 及 该 研 究 所 的 业 务  

活 动 的 项 目 ， 该 研 究 所 掸 供 有 关 航 行 、 机 械 以 及 无 线 电 / 电 子 方 面 的 培 训 . 由 挪  

威 资 助 的 这 个 项 目 的 目 的 ，是 想 把 这 个 研 究 所 发 展 成 为 区 域 海 事 训 练 中 心 ， 在 

1 9 8 7 年 1 月 ，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巳 经 不 是 该 项 目 的 执 行 机 构 ，但 是 仍 然 是 项 目 常 设  

委 员 会 的 委 员 ， 并 且 继 续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

( O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在 世 界 海 洋 大 学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国 民 提 供  

奖 学 金 ，并 且 与 瑞 典 国 际 开 发 署 共 同 资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代 表 参 加  

第 七 届 国 际 环 境 影 咽 评 价 专 题 讨 论 会 。

贸 发 会 议 / 总 协 定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4 8 .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贸 发 会 议 ) 以 及 关 税 及 贸 易 总 协 定 （总 协 定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主 要 是 通 过 设 在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工 业 和 贸  

易 协 调 员 就 有 关 贸 易 事 项 ， 以 及 通 过 设 在 斯 威 士 兰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人 力 发  

展 协 调 员 就 培 训 方 面 ，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保 持 密 切 合 作 .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有  

关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以 下 项 目 已 经 接 近 最 后 决 定 的 阶 段 或 者 已 经 在 编  

制 完 整 的 提 案 ：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生 境 ）中心

4 9 . 根 据 无 家 可 归 者 收 容 安 置 国 际 年 的 建 议 ，联 合 国 人 类 住 区 （生 境 ）中心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祕 书 处 以 及 芬 兰 于 1 9 8 5 年 3 月 在 卢 萨 卡 共 同 举 办 了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收 容 安 置 战 略 和 方 案 的 分 区 域 专 题 讨 论 会 。 生 境 中 心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秘 书 处 及 成 员 国 协 商 ， 编 写 一 份 题 为 “必 须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政 建 立 人 类 住 区 部 门 ” 的 一 份 文 件 ， 提 交 给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在 1 9 8 6 

年 1 月 召 开 的 部 长 级 会 议 o 随 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若 干 成 员 国 拟 订 了 国 家  

方 案 ，对 如 何 改 善 住 房 、 基 础 设 施 和 服 务 、 棚 户 区 、 综 合 利 用 国 内 资 源 生 产 建 筑 材  

料 ， 以 及 制 定 建 房 地 点 和 提 供 服 务 办 法 提 出 了 指 导 方 针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有 三 个 成 员 国 在 制 定 到 2 0 0 0 年 的 国 家 住 房 战 略 方 面 取 得 了 相 当 重 大 的 进 展 ， 这 

个 战 略 是 无 家 可 归 者 收 容 安 置 国 际 年 的 方 案 的 主 要 目 标 ， 并 且 也 是 上 面 提 到 的 分 区  

域 专 题 讨 论 会 的 一 个 主 题 。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5 0 . 在 审 査 期 间 ，联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贸 发 会 议 ）进 行 以 下 主 要 活 动 直 接  

支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行 动 方 案 *

( a ) 与 作 为 部 门 协 调 员 的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政 府 协 商 ， 制 定 一 项 贸 易 方  

面 的 技 术 援 助 方 案 ， 其 中 包 括 ： （一)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制 定 一 项 贸 易 发 展  

方 案 ； C=)加 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对 外 贸 易 部 门 ， 并 且 采 取 措 施 使  

得 它 们 能 够 受 益 于 优 惠 贸 易 安 排 ， 包 括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全 球 贸 易 优 惠 制 度 、 一 般  

# 惠 制 以 及 《洛 美 公 约 》的 规 定 ； ㈢评 价 和 鉴 定 公 共 都 门 以 及 捐 助 者 协 助 采 购  

邊 构 和 规 模 ， 以 便 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企 业 制 定 一 项 优 惠 制 度 ； _ 为成  

员 国 鉴 定 可 供 选 择 的 市 场 以 及 主 要 用 品 的 来 源 ， 以 便 使 它 们 的 贸 易 多 样 化 ， 减 

少 对 某 一 个 国 家 的 依 赖 ；

(b) 通 过 优 惠 贸 易 地 区 的 架 构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成 员 国 提 供 与 执

A/42/452
Chinese
Page 20



行 优 惠 贸 易 地 区 条 约 的 各 项 规 定 有 关 的 一 体 化 和 贸 易 合 作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 包 括  

关 税 和 非 关 税 壁 垒 的 问 题 ， 原 产 地 的 规 定 ， 制 定 一 项 有 利 于 较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特  

别 制 度 ， 财 政 和 金 融 合 作 ， 尤 其 是 发 展 和 贸 易 筹 资 ， 包 括 优 惠 贸 易 地 区 贸 易 和  

开 发 银 行 以 及 优 惠 贸 易 地 区 票 据 交 换 所 的 业 务 ；

( c ) 协 助 马 拉 维 、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赞 比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筹 备 发 展 中 国  

家 间 全 球 贸 易 优 惠 制 度 谈 判 ；

⑷ 继 续 通 过 在 题 为 “ 向 南 部 非 洲 内 陆 分 区 域 提 供 援 助 ’’的 项 目 范 围 内 执  

行 的 各 项 活 动 和 项 目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合 作 ，包 括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政 府 改 善 和 发 展 南 部 非 洲 分 区 域 的 内 陆 国 家 的 运 输 和 交 通 设 施 ，

减 少 它 们 对 通 过 南 非 出 口 的 依 赖 ；

(e)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提 供 有 关 贸 易 政 策 和 援 助 协 调 方 面 的 专  

家 和 顾 问 服 务 。 博 茨 瓦 纳 、 莱 索 托 、 马 拉 维 和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也 受 益 于  

贸 发 会 议 有 关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的 各 项 活 动 ；

( f) 贸 发 会 议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祕 书 处 及 个 别 的 成 员 国 就 技 术 领 域  

的 技 术 合 作 和 研 究 进 行 合 作 。 主 要 的 活 动 包 括 ： （一〉审 查 有 关 技 术 转 让 和 技 术  

发 展 的 技 术 援 助 项 目 的 可 能 性 ， 特 别 是 稂 食 郁 门 ； ㈡来 自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官 员 参 加 旨 在 加 强 它 们 技 术 能 力 的 专 题 讨 论 会 和 训 练 方 案 ； ㈢ 由芬  

兰 支 助 一 名 专 家 协 助 莱 索 托 改 善 有 关 企 业 的 技 术 ， 促 进 技 术 转 让 和 加 强 莱 索 托  

的 技 术 能 力 。 贸 发 会 议 正 在 分 析 莱 索 托 重 要 都 门 的 技 术 问 题 ； ㈣援 助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相 国 支 助 其 国 家 科 学 和 技 术 计 划 与 政 策 ；伍)提供有关加强赞比亚的技 

术 能 力 的 项 目 的 设 计 、 制 定 和 执 行 ； 内 援 助 津 巴 布 韦 工 业 和 技 术 部 设 立 技 术 司 , 

以 及 研 拟 有 关 技 术 转 让 、 利 用 和 发 展 的 综 合 办 法 ；和 (七 津 巴 布 韦 进 行 有 关 生 产  

资 料 、 化 学 和 制 药 等 问 题 的 郁 门 分 析 ， 并 且 与 其 于 1 9 8 7 年 在 该 国 进 行 培 训  

活 动 ， 包 括 举 办 一 项 全 国 讨 论 会 ；

(S) 贸 发 会 议 的 研 究 工 作 特 别 注 意 某 些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在 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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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生 产 资 料 部 门 技 术 转 让 、 应 用 和 发 展 方 面 所 面 临 的 问 题 和 障 碍 。 对 于 津 巴  

布 韦 采 用 生 物 质 生 产 乙 醇 的 技 术 经 验 已 经 进 行 了 一 项 研 究 ， 由 瑞 典 捐 款 支 助 的  

一 项 有 关 发 展 中 国 家 发 电 场 绩 效 的 项 目 很 可 能列入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至 少 一 项 试 验 性 的

( H ) 贸 发 会 议 与 来 自 达 累 斯 萨 拉 姆 大 学 的 一 名 顾 问 合 作 ，拟 订 一 项 有 关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生 产 资 料 部 门 的 技 术 转 让 和 发 展 的 研 究 。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5 1 . 联 合 国 开 发 计 划 署 （开 发 计 划 署 ）在 以下项目的 范 围 内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提 供 援 助 *

( a ) 南 部 非 洲 分 区 域 内 陆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过 境 交 通 。 开 发 计 划 署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拨 款 到 1 9 8 6 年 1 月 共 计 4, 385, 470美 元 。 已经获  

得 要 求 进 行 新 阶 段 的 项 目 活 动 ， 并 且 正 在 编 制 一 份 项 目 文 件 ， 预 期 开 发 计 划 署  

将 捐 助 二 百 万 美 元 ， 美 国 国 际 开 发 署 将 捐 助 一 百 五 十 万 美 元 。 该 项 目 的 目 的  

是 协 助 参 与 国 政 府 ， 消 除 瓶 頭 ，并 且 减 少 区 域 过 境 / 交 通 业 务 和 服 务 的 障 碍 。 

重 点 放 在 业 务 措 施 ， 以 及 更 好 地 利 用 现 有 的 交 通 设 施 和 投 资 ， 从 而 减 少 对 南 非  

过 境 设 施 的 依 赖 ；

㈨ 开 发 计 划 署 已 经 拨 款 一 百 五 十 万 美 元 ， 挪 威 巳 经 拨 款 430万 美 元 ， 援  

助 安 哥 拉 的 石 油 训 练 中 心 ，这 个 项 目 是 由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工 发 组 织 ）来 

执 行 的 。 该 项 目 目 前 正 由 工 发 组 织 / 开 发 计 划 署 ， 国 际 开 发 署 / 南 部 非 洲 发
5.

尨 协 调 会 议 代 表 团 进 行 审 查 ， 以 便 确 定 下 一 步 的 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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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执 行 ，其 目 的 是 培 训 中 级 和 大 学 毕 业以后的 舌 蝇 和 锥 体 虫 防 治 人员。

特 别 直 视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协 调 发 展 会 议 成 员 国 。

( e j 促 进 投 资 会 议 。 开 发 i十 划 署 已 经 为 本 项 目 拨 款 I I I .  0 0 0 美 元 ， 其 目 的  

是 筹 备 相 举 办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赞 助 者 以 及 来 自 工 业 化 国 家 资 本  

过 剩 国 家 的 可 能 外 来 投 资 者 之 间 的 投 资 促 逬 会 议 ，并 且 负 责 后 续 行 动 。

本 项 目 田 工 发 组 织 负 责 执 行 。

( f ) 提 供 援 助 在 甬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生 产 兽 医 药 品 。 该 项 目 田 工 发 组  

织 负 责 执 行 • 开 发 计 划 署 提 供 122, 4 0 0 美 元 的 资 金 。 这 个 项 目 包 括 拟  

订 一 份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区 域 生 产 兽 医 药 品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 )在 南 都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制 造 工 业 化 学 制 品 。 这 个 项 目 田 工 发 组 织  

负 责 执 行 ，开 发 计 划 署 提 供 122, 0 0 0 美 元 的 资 金 。 巳 经 就 甬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目 前 的 生 产 能 力 拟 订 一 项 研 究 报 告 ， 以 便 在 将 来 的 可 能 的  

投 资 机 会 对 它 们 提 供 协 助 。

㈨ 开 发 计 划 署 / 非 洲 经 委 会 联 合 代 表 团 在 I  9 8 7 年 初 访 冋 了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并 且 拟 订 了 一 项 关 于 加 强 南 都 非 洲 经 济 一 体 化 进 程 的 项 目 * 

开 发 计 划 署 将 为 该 项 目 提 供 5 7 0 万 美 元 资 金 。 已 经 计 划 在 I  9 8 7 年 7 

月 派 遣 另 一 个 代 表 团 ，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秘 书 处 以 及 部 门 协 调 单  

位 拟 订 农 业 和 稂 食 生 产 、 工 业 ， 运 输 和 通 讯 以 及 人 力 发 展 等 领 域 的 项 目 文  

件 以 便 列 入 开 发 计 划 署 I 9 8 7 ~ I  9 9 I 年 第 四 个 周 期 区 域 方 茱 。

联 合 国 救 灾 协 调 专 员 办 事 处

52 . 联 合 国 救 灾 专 员 办 事 处 （救 灾 专 员 办 事 处 ）主 要 是 负 责 提 供 紧 急 救 济 • 它 

与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叹 并 没 有 直 接 的 联 系 ， 但 是 该 机 构 在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个 别 成 员 国 进 行 以 下 各 项 沽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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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出 口 质 量 控 制 和 包 装 。 项 目 文 件 已 经 最 后 定 稿 ； 希 望 芬 兰 政 府 能 够 提 供  

5 0 0 万 美 元 ，来 资 助 执 行 这 顼 5 年 项 目 ，这 个 项 目 预 计 在 1 9 8 7 年 下 半 年 开 始 ;

( b )对 小 型 和 中 型 的 企 业 提 供 出 口 发 展 资 助 • 国 际 贸 易 中 心 正 在 拟 定 一 项 项  

目 提 案 ，供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工 业 和 贸 易 协 调 员 讨 论 ，并 且 提 交 给 可 能 的 援 助  

国 .

( C ) 国 际 贸 易 方 面 的 人 力 发 展 。 已 经 拟 定 一 项 为 期 5 1 个 星 期 方 案 的 项 目 提  

案 ，预 算 共 计 5, 225 , 0 0 0美 元 。 在 与 设 在 斯 威 士 兰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人  

力 发 展 协 调 司 讨 论 之 后 ， 该 项 目 将 提 交 给 瑞 典 和 其 他 可 能 捐 助 国 •

(d) 一 项 有 关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分 区 域 市 场 消 息 服 务 的 新 项 目 已 经 在  

1 9 8 6 年 1 2 月 展 开 作 业 a 该 项 目 1 9 8 7 年 的 预 算 为 190, 5 1 8 美 元 ，该项  

目 将 撣 供 某 些 产 品 的 最 新 消 息 ，从 而 协 助 出 口 国 发 展 技 术 能 力 ， 改 善 和 调 整 出 口 成  

品 ，设 立 分 销 网 以 及 扩 大 海 外 市 场 《

⑷ 妇 女 参 与 发 展 . 已 经 与 联 合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进 行 初 步 的 协 商 ， 以 便 制 定  

有 关 妇 女 参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分 区 域 贸 易 和 出 口 产 品 发 展 的 新 项 目 • 将 继  

续 进 冇 这 些 初 步 协 商 ， 以 便 尽 可 能 在 开 发 计 划 署 非 洲 第 4 周 期 区 域 方 案 的 范 围 内 提  

供 资 助 。

( c )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区 域 粮 食 安 全 方 茱 。 该 方 案 的 目 的 是 建 立 有 关 区  

域 资 源 的 信 息 系 统 中 央 单 位 • 并 且 支 助 区 域 相 国 家 耜 食 安 全 规 划 。 该项  

目 是 田 粮 农 组 织 负 贵 执 行 的 • 开 发 计 划 署 到 目 前 为 止 已 经 提 供 250, 000 

美 元 。

(d) 舌 蝇 防 治 。 该 项 目 是 以 前 开 发 计 划 署 的 区 域 项 目 的 后 续 行 动 • 目 前 田 开  

发 计 划 署 提 供 捐 款 《50, 0 0 0 美 元 ， 挪 咸 国 际 开 发 署 提 供 I ,  000, 000

: 美 元 以 及 加 拿 大 国 际 开 发 署 提 供 400, 0 0 0 美 元 。 该 项 目 田 稂 农 组 织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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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救 灾 专 员 办 事 处 负 责 监 督 直 建 莫 桑 比 克 横 跨 恩 科 马 提 河 的 桥 梁 以 及 修 复 莫  

安 巴 一 沙 比 埃 的 公 路 （价 值 ： 2 8 0 万 美 元 ）。 这 个 项 目 是 由 捐 助 国  

捐 款 提 供 资 金 ， 它 大 大 改 善 了 莫 桑 比 克 南 部 的 交 通 相 供 应 网 。 1 9  8 5 

年 期 间 修 复 了 马 普 托 一 科 马 蒂 普 特 的 输 电 线 将 患 力 .输 送 到 马 晋 托 省 和 马 晋  

托 市 ，这 个 项 目 共 计 花 费 1 5 0 万 美 元 。 修 复 横 跨 博 阿 内 的 翁 贝 卢 齐 相  

铁 路 桥 梁 的 费 用 也 很 大 ，共 计 850, 0 0 0 美 元 ， 这 个 桥 梁 是 莫 桑 比 克 和 澌  

蒇 士 兰 的 主 要 连 接 通 道 o 1 9 8 5 年 晚 期 / I 9 8 6 年 初 也 购 买 和 运 输

了 13,  0 0 0 吨 水 泥 建 筑 莫 桑 比 克 科 鲁 马 纳 和 佩 克 诺 思 ， 利 朋 博 水 规 ；

(切 为 了 应 付 莫 桑 比 克 最 近 的 紧 恿 情 况 ， 以 及 提 供 其 他 援 助 • 就 在 专 员 办 事 处  

巳 经 通 过 提 供 车 辆 、 通 讯 设 备 和 工 具 ， 加 强 莫 桑 比 克 政 府 在 赞 比 西 亚 省 的  

后 勤 基 地 ， 就 在 专 员 办 事 处 对 佩 拉 和 马 普 托 的 水 净 化 事 项 提 供 化 学 药 品 《 

最 后 ， 就 在 专 员 办 事 处 还 运 送 家 庭 和 农 业 用 具 到 莫 桑 比 克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5 3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环 境 规 划 署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及 其 成 员 国 合  

作 . 参 与 以 下 的 主 要 活 动 和 项 目 ；

⑻ 提 供 一 名 牲 畜 和 牧 场 管 理 专 家 对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提 供 有 关 沙 漠  

化 问 题 的 协 助 • 这 名 专 家 是 田 芬 兰 资 助 的 。 两 名 环 境 规 划 署 的 专 家 访

冋 博 茨 瓦 纳 苘 讨 有 关 防 止 沙 漠 化 会 议 。 订 于 1 9 « 7 年 晚 期 为 甬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民 举 办 的 有 关 牧 场 和 水 土 保 持 训 练 课 程 项 目 . 已 经 提

交 给 博 咨 瓦 纳 请 求 核 准 ；

(切 对 赞 比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 拟 订 有 关 试 验 村 庄 和 放 牧 牲 畜 雄 区  

的 项 目 提 茱 ；

( c )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分 区 域 的 环 境 团 体 调 集 分 区 域 负 责 环 境 事 项 的 官 员 . ：以便 

促 逬 有 关 非 洲 环 境 冋 题 的 合 作 ，例 举 分 区 域 共 同 关 心 的 环 境 问 题 . 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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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这 些 冋 题 的 战 略 并 且 与 其 他 环 境 团 体 共 同 拟 订 行 动 方 案 ；

( d ) 在 非 洲 环 境 问 题 部 长 级 会 议 的 范 围 内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参 与  

执 行 《开 罗 行 动 纲 领 》《 已 经 编 制 了 村 庄 试 验 项 目 ， 提 交 给 个 别 的 国  

家 执 行 以 便 推 动 能 够 待 续 和 有 利 于 环 境 的 综 合 发 展 ；

( e ) 环 境 规 划 署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国 民 提 供 了 许 多 奖 助 金 . 以 便 便  

他 们 能 够 参 与 有 关 环 境 冋 题 的 讲 习 班 和 会 议 ； 巳 经 向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说 葡 萄 牙 语 的 环 境 官 员 提 供 了 十 名 奖 助 金 。 环 境 规 划 署 和 斯 威 士  

兰 政 府 已 经 展 开 发 展 环 境 管 理 能 力 的 计 划 ； 并 且 向 该 国 提 供 咨 询 服 务 ， 

制 定 全 国 环 境 教 育 课 程 ， 评 价 环 境 资 源 的 现 况 。 环 境 规 划 署 鼓 励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参 与 《开 罗 行 动 纲 领 》范 围 内 的 环 境 监 测 网 ；

( f ) 最 后 ，在 1 9 8 7 年 5 月 已 经 就 共 有 的 赞 比 西 河 的 环 境 管 理 行 动 计 划 ， 

缔 结 一 项 协 订 a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5 4 . 联 合 国 教 育 、 科 学 及 文 化 组 织 一 直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囿 家 合 作 ， 调 

查 其 知 关 社 会 科 学 资 料 网 的 优 先 课 题 ，研 究 它 们 在 重 建 国 家 期 间 面 临 的 社 会 和 经 济  

问 题 ；特 别 侧 重 妇 女 间 题 。 据 报 进 行 了 下 列 活 动 *

( a ) 教 科 文 组 织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研 究 协 会 举 办 了 一 个 题 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各 研 究 项 目 的 协 调 和 评 价 ” 的 讲 习 班 。 之 后 ， 决 定 汫 行 一 项 研 究 ， 

查 明 南 部 非 洲 社 会 服 务 方 面 的 各 文 件 资 料 中 心 9 研 究 为 这 些 中 心 设 立 一 个 泛 非  

资 料 网 的 可 行 性 。 1 9 8 7 年 ，教 科 文 组 织 将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之 一 举 行 分 区 域 会 议 ， 协 调 对 本 地 区 的 贸 易 网 、 文 化 相 互 撞 击 和 种 族 融 合 等 问  

题 进 行 多 学 科 研 究 ；

(b) 1 9 8 6 年 同 津 巴 布 韦 社 会 发 展 和 妇 女 事 务 部 合 作 ，在 哈 拉 雷 举 行 关

于 妇 女 在 国 家 建 设 和 重 建 方 面 面 临 的 问 题 的 全 国 讨 论 会 ； 1 9 8 6 年 3 月 ，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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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华 多 • 蒙 德 兰 大 学 非 洲 研 究 中 心 在 马 普 托 就 类 似 课 题 举 办 一 次 讲 习 班 。 这 

两 项 活 动 都 是 甶 挪 威 政 府 的 自 愿 捐 款 资 助 ；

( c ) 教 科 文 组 织 大 力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 在 许 多 领 域 执 行  

双 边 项 目 和 分 区 域 项 目 。 这 些 努 力 包 括 扫 盲 、 促 进 成 人 教 育 、 改 善 教 育 政 策  

和 规 划 ，教 师 教 育 相 设 计 制 作 教 材 设 备 。 特 别 侧 重 农 村 人 口 和 妇 女 的 教 育 。

联 合 国 难 民 事 务 高 级 专 员 办 公 室

5 5 . 联 合 国 难 民 事 务 高 级 专 员 办 公 室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国的合 作 ， 

主 要 是 通 过 向 难 民 和 流 离 失 所 人 士 提 供 物 质 援 助 。 最 高 专 员 办 事 处 将 于 1 9 8 7 

年 9 月 在 哈 拉 雷 举 办 一 次 紧 急 情 况 管 理 培 训 讲 习 班 ， 邀 请 政 府 、 联 合 国 系 统 和 菲 政  

府 业 务 伙 伴 参 加 。 该 讲 习 班 的 目 标 之 一 是 提 供 有 关 紧 急 情 况 管 理 规 划 在 优 先 领 域  

的 应 用 的 培 训 ， 例 如 应 急 和 业 务 规 划 以 及 对 需 要 的 估 计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5 6 .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的 合 作 注 重 妇 幼 生 活 质  

量 的 改 善 如 下 ：

(a) 儿 童 基 金 会 从 一 般 资 源 和 补 充 资 金 向 南 部 非 洲 犮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提 供  

的 援 助 额 直 至 1 9  9 1 年 累 计 达 6 0 0 0 万 美 元 左 右 ；

㈨ 儿 童 基 金 会 于 1 9 8 7 年 1 月 印 犮 一 份 题 为 “ 前 战 儿 童 ” 的报告， 详 

细 报 道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特 别 是 安 哥 拉 相 莫 桑 比 克 的 儿 童 和 妇 女 如 何  

受 种 族 隔 离 、 战 争 和 经 济 不 稳 定 的 影 响 。 这 份 报 告 有 助 于 提 高 人 民 的 认 识 和  

增 加 对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的 财 政 支 持 ；

(C) 儿 童 基 金 会 迄 今 为 止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秘 书 处 尚 没 有 任 何 合 作  

方 案 。 但 是 ， 1 9 8 7年 2 月， 该 会 议 秘 书 处 促 请 儿 童 基 金 会 继 续 同 该 会 议  

成 员 国 政 府 合 作 ，研 究 社 会 和 人 类 犮 展 问 题 ， 特 别 注 意 支 助 易 受 损 害 的 阶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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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5 7 .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 继 续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及 其 成 员 进 行 广 泛 合 作 ， 

在 分 区 域 和 国 家 两 级 上 进 行 各 类 活 动 。 主 要 活 动 包 括 下 列 各 项 ：

进 行 中 项 目 ：

( a ) 提 供 援 助 以 促 进 和 监 测 分 区 域 工 业 方 案 和 项 目 的 执 行 （52, 5 0 0 美元 )。 

这 个 项 目 的 目 标 是 加 强 制 定 和 管 理 分 区 域 工 业 政 策 、 战 略 、 方 案 和 项 目 的 能 力 。 

这 个 在 南 部 非 洲 的 项 目 的 受 惠 者 是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成 员 和 优 惠 贸 易 区  

的 成 员 ；

( b )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制 造 工 业 用 化 学 品 （122, 0 0 0 美 元 ）。 

这 个 项 目 的 目 标 是 ： （一)预 测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地 区 对 工 业 用 化 学 品 的 需 求 ； 

㈡提 出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发 展 工 业 用 化 学 品 的 计 划 ；㈢编 制 可 导 致  

制 造 某 些 工 业 用 化 学 品 的 工 业 项 目 概 况 ；

( c )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生 产 兽 用 药 品 （122, 4 0 0 美 元 ）。 

这 个 项 目 的 目 标 是 ： （- •)估 计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对 兽 用 药 品 和 疫 苗 的 潜  

在 需 求 ；《 估 计 其 实 际 消 费 量 ； 曰 估 计 制 造 这 些 药 品 的 可 能 性 ；㈣提 出 在 国 家  

和 区 域 两 级 生 产 这 些 药 品 的 方 案 ；

⑷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地 区 石 油 培 训 中 心 ， 开 发 计 划 署 和 挪 威 国 际 开  

发 署 对 该 中 心 提 供 经 费 共 达 150万 美 元 。 该 中 心 将 以 设 在 安 哥 拉 的 现 有 石 油  

培 训 中 心 为 基 础 ；

( e ) 工 发 组 织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中 共 有 5 7 个 国 家 一 级 的 技  

术 合 作 项 目 ， 涉 及 广 泛 的 属 于 工 发 组 织 职 权 范 围 内 的 领 域 ；

(f) 1 9 8 0 年 ， 工 发 组 织 倡 议 并 从 那 时 起 赞 助 一 项 培 训 方 案 ，在 工 发 组

鋏 投 资 促 进 处 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的 经 理 进 行 培 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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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 中 项 目 :

(S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农 具 区 域 网 ，这 是 工 发 组 织 在 坦 桑 尼 亚 制 定 的  

国 家 一 级 方 案 的 延 续 ；

( h ) 延 长 向 设 在 安 哥 拉 的 石 油 培 训 中 心 提 供 援 助 这 个 进 行 中 项 目 。

1 9 8 6 年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区 域 投 资 促 进 方 案

㈠ 这 个 方 案 是 工 发 组 织 在 1 9 8 6 年 制 定 的 ， 其 目 标 是 促 进 可 能 的 外 国 投 资  

者 增 加 投 资 和 提 供 技 术 ，通 过 技 术 援 助 发 展 专 门 知 识 和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 以 协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兴 建 工 业 。 工 发 组 织 将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的 项  

目 促 进 者 及 赞 助 者 相 可 能 的 外 国 投 资 者 召 集 在 一 起 ， 讨 论 可 能 合 作 的 领 域 和 确 定 予  

以 执 行 的 项 目 。 这 个 方 案 的 成 果 如 下 * 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确 定 1 5 0 f  

工 业 项 目 ， 并 编 制 项 目 概 况 ；为 所 有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编 制 投 资 者 手 册 ; 

在 欧 洲 、 北 美 洲 和 亚 洲 宣 传 上 述 项 目 ； 1 9 8 6 年 1 1 月 在 哈 拉 雷 举 行 投 资 促 进 会  

议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项 目 赞 助 者 同 外 国 投 资 者 签 定 了 5 0 份 意 向 书 。

万 国 邮 政 联 盟

5 8 . 万 国 邮 政 联 盟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没 有 直 接 合 作 。 但 是 ， 万 国 邮 盟  

国 际 局 在 邮 政 通 讯 领 域 组 织 的 多 边 技 术 援 助 活 动 使 该 会 议 个 别 国 家 莸 益 。 万 国 邮  

盟 还 密 切 注 意 北 欧 国 家 资 助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厘 家 在 联 合 国 非 洲 运 输 和 通 讯 十  

年 范 围 内 提 出 的 某 些 邮 政 项 目 的 努 力 所 取 得 的 进 展 。

世 界 银 行

5 9 . 据 报 进 行 了 下 列 活 动 *

(a) 1 9 8 6 年 世 界 银 行 （国 际 复 兴 开 发 银 行 和 国 际 开 发 协 会 ）拨 出 将 近



A/42/452
Chinese
Page 30

四 亿 美 元 ，促 进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家的发 展 。 世 界 银 行 对 这 些 国 家 的  

援 助 大 多 数 采 取 拨 款 较 快 的 借 贷 形 式 ， 支 持 经 济 调 整 、 政 策 改 革 和 重 建 方 案 ；

( b ) 除 借 款 外 ， 世 界 银 行 还 积 极 参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技 术 部 门 单  

位 ，特 别 是 * 南 部 非 洲 运 输 和 通 讯 娈 员 会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能 源 部 门 技  

术 行 政 股 ；稂 食 安 全 技 术 行 政 股 。 世 界 银 行 最 近 还 加 强 其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个 别 成 员 国 进 行 的 技 术 援 助 ， 借 调 一 名 工 作 人 员 给 设 在 哈 博 罗 内 的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执 行 祕 书 处 ， 为 期 两 年 o

(C) 世 界 银 行 附 属 的 私 营 企 业 国 际 金 融 公 司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囿 的 2 5 个 企 业 投 资 两 亿 美 元 左 右 。 围 际 金 融 公 司 是 非 洲 项 目 发 展 供 资 机 构  

的 执 行 机 构 ， 该 供 资 机 构 是 由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 开 发 计 划 署 和 其 他 捐 助 者 联 合 设

立 ， 目 的 在 于 通 过 编 制 项 目 可 行 性 研 究 协 助 私 人 投 资 。
; /

世 界 粮 食 理 事 会

6 0 . 世 界 粮 食 理 禀 会 在 双 边 基 础 上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若 干 成 员 国 提 供 合  

作 如 下 》

(a) 1 9 8 5 年 1 1 月 ， 世 界 粮 食 理 事 会 向 博 茨 瓦 纳 、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赞 比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派 遣 访 问 团 ，讨 论 粮 食 政 策 和 战 略 》 作 为 后 续 行 动 ， 

粮 食 理 事 会 在 博 茨 瓦 纳 和 赞 比 亚 完 成 了 一 项 有 关 政 府 在 农 业 和 粮 食 战 略 方 面 的  

投 资 费 用 的 研 究 ；

(切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赞 比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参 加 在 达 喀 尔 举 行 的 非 洲 区  

域 合 作 和 粮 食 战 略 专 题 讨 论 会 ， 该 讨 论 会 由 粮 食 理 事 会 赞 助 并 得 到 法 国 和 塞 内  

加 尔 政 府 的 援 助 ；

( c ) 博 茨 瓦 纳 、 坦 燊 尼 亚 联 合 共 祁 国 和 赞 比 亚 的 代 表 参 加 1 9 8 6 年 举 办  

& 一 个 讲 习 班 ，这 个 讲 习 班 的 目 的 是 让 非 洲 和 亚 洲 的 粮 食 政 策 专 家 交 换 专 门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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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粮 食 理 事 会 同 开 发 计 划 署 合 作 ，在 非 洲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协 助 下 ，举 办 三  

次 非 洲 分 区 域 协 商 会 议 ， 以 确 定 共 同 关 心 的 问 题 相 拟 订 提 案 ，纳 入 区 域 相 南 一  

南 方 案 ；优 惠 贸 易 区 的 成 员 （也 包 括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成 员 ）之 间 的 协  

商 也 在 卢 萨 卡 举 行 ；

(e) 世 界 粮 食 理 事 会 目 前 正 同 开 发 计 划 署 一 起 参 与 非 洲 国 家 举 行 的 若 干 分  

区 域 协 商 * 以 促 成 区 域 和 分 区 域 的 粮 食 和 农 业 合 作 。 这 些 协 商 应 有 助 于 加 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一 些 发 展 方 案 ， 促 进 采 取 区 域 办 法 来 发 展 这 些 成 员 国  

的 经 济 。

世 界 粮 食 方 案

61 . 世 界 粮 食 方 案 在 发 展 和 粮 食 紧 急 援 助 方 面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提  

供 下 列 援 助 ：

(a) ' 世 界 粮 食 H 目 前 对 整 个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区 域 的 发 展 项 目 承 担  

的 款 项 达 2 8 2 5 0 万 美 元 。 连 同 目 前 的 应 急 行 动 1 6 7 0 万 美 元 ， 向 这 些 国 家  

的 总 援 助 额 达 2 9 9 2 0 万 美 元 ；

( b ) 世 界 粮 食 方 案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密 切 合 作 ， 一 直 向 旨 在  

增 进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 ， 包 栝 当 地 粮 食 生 产 的 项 目 提 供 发 展 援 助 。 以 保 护 自 然  

环 境 ， 向 农 村 人 口 提 供 额 外 就 业 机 会 * 并 视 情 况 支 持 经 济 作 物 生 产 。 在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领 域 ，粮 食 方 案 提 供 援 助 以 改 善 易 受 损 害 阶 层 的 营 养 状 况 和 支 持 教 养  

培 训 方 案 ；

( c ) 粮 食 方 案 的 活 动 直 接 配 合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的 行 动 纲 领 ， 这 些 活  

动 包 括 在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的 若 干 项 目 • 所 涉 领 域 有 * 战 略 谷 物 紧 急  

储 备 （博 茨 瓦 纳 ~ ~ ~ 3 9 0万 美 元 ）；稂 食 安 全 储 备 （莫 燊 比 克 一 一 190万 美 元 ) ; 

林 业 发 展 （马 拉 威 一 ~ 300万 美 元 ， 莫 桑 比 克 一 ~ 2 0 6 0 万 美 元 和 赞 比 亚 ~  

180万 美 元 ）；水 土 保 持 和 公 路 改 进 （莱 索 托 —— 1 5 4 0万 美 元 ）；



( d ) 粮 食 方 案 除 向 发 展 项 目 提 供 援 助 外 ， 还 不 断 密 切 注 意 受 旱 灾 和 其 他 自  

然 灾 害 影 响 的 囤 家 所 需 的 紧 急 稂 食 援 助 。 粮 食 方 案 发 挥 领 导 作 用 ， 协 调 向 莫  

桑 比 克 提 供 粮 食 援 助 及 后 勤 工 作 ，协 助 莫 燊 比 克 抵 抗 饥 荒 ；

( e ) 稂 食 方 案 积 极 参 与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1 9 8 6 年 和 1 9 8 7 年的  

年 度 协 商 会 议 。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6 2。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继 续 在 个 别 国 家 和 区 域 两 级 向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提  

供 援 助 ，通 过 气 象 组 织 的 自 愿 合 作 方 案 和 开 发 计 划 署 及 各 信 托 基 金 资 助 的 项 目 ， 加 

强 它 们 的 气 象 和 水 文 服 务 。 据 报 进 行 了 下 列 活 动 》

( a ) 在 题 为 “ 援 助 遭 受 旱 灾 的 东 部 和 南 部 非 洲 国 家 的 项 目 范 闱 内 ， 将 在 哈  

拉 雷 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设 立 一 个 旱 灾 监 测 中 心 。 这 个 中 心 将 与 粮  

农 组 织 在 哈 拉 雷 的 早 期 预 报 系 统 密 切 合 作 • 以 期 加 强 作 物 监 测 计 划 和 增 加 粮 食  

生 产 ；

(b) 1 9 8 6 年 气 象 被 认 为 是 间 雨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国 家 合 作 的 领 域 之

二 。 气 象 组 织 协 助 制 定 若 干 项 目 ，通 过 向 所 有 都 门 ，特 别 是 农 业 和 运 输 部 门 提  

祺 面 向 用 户 的 资 料 和 产 品 ， 加 强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所 有 国 家 本 国 的 气 象 服  

务 ；芬 兰 承 诺 在 1 9 8 7 年 和 1 9 8 8 年 捐 助 400万 美 元 来 实 施 这 些 项 目 。

气!象 组 织 和 芬 兰 气 象 研 究 所 将 按 照 气 象 组 织 和 芬 兰 于 I  9 8 7 年 5 月 签 署 的 协  

议正 式 执 行 这 些 项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6 3 . 世 界 11生 组 织 同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没 有 类 似 的 合 作 方 案 。 但 是 ， 它 

的 许 多 活 动 使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协 调 会 议 成 员 国 直 接 受 益 ， 这 些 活 动 据 报 如 下 ：

( a ) 卫 生 组 织 向 安 哥 拉 、 博 茨 瓦 纳 、 采 索 托 、 莫 燊 比 克 、 斯 威 士 兰 、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赞 比 亚 和 津 巴 布 韦 提 供 技 术 合 作 。 优 先 注 意 那 些 反 映 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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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本国卫生发展计划的目标的方案领域。 与保健有关的援助领域包_ 组织 

以初级保健为基础的系统，大众宣传和教育，对保健促进行为的研究，培养职 

业保健、管理技术相大众卫生方面的人才；

( b ) 卫生组织协助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作好准备和提高能方，以 

应付保健领域的紧急情况。 因此，卫生组织为非洲国家和南都非洲发展协调 

会议成员国的官员举办了各种讲习班，还在博茨瓦纳和莱索托举办讲习璉。

1 9 8 7 年 2 月它同南部非洲国家代表在哈拉雷就这些国家的应急准备和管理
)

需要举行非正式协商。 最后，卫生组织同博茨瓦纳政府合作编制一个项目提 

案 , 目的在于加强该国的应急准备和能力，并同安哥控和莫桑比克的政府合作 , 

评估和审查它们的卫生部门需要 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1|«|| ■ - . .  • -- •-

6 4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组织范围内和在双边基础上，同南 

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合作如下：

( a ) 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组织成员包括博茨瓦钠、马拉维、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总部设在哈拉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非洲区域工 

业产权组织的合作非常密切。 1 9 8 6 年 1 1 月 • 两组织在日内瓦（世界知 

识产权总部）联合举行了一次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组织用户会议，邀请非洲区域 

工业产权组织干事、私营都门的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组织系统用户以及非洲区域 

工业产权成员国的专利代理人和登记员参加，评价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系统, 讨 

论如何改进这个系统，如何促使各公司和专利代理人更多地注意这个系统的各 

项设施； ：

(b) 1 9 8 6 年，知识产权组织同肯尼亚政府合作，在内罗毕开设一个工

业产权课程，博茨瓦纳- 马拉威- 坦燊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津巴布韦派官员参加;

(c) I 9 8 6 年 1 2 月非洲区域工业产权组织理事会在卢萨卡举行第十届 

会议期间，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典援助下举办一次工业产权问题讨论会，博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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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莱索托、马拉威、斯威士兰、坦燊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派 

官员参加；

( d ) 在报告期间，知识产权组织加强其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 

发展合作活动，特别是在培训方面。 这些活动包括在欧洲和非洲进行集体培 

训、切实可行的个人培训方案和考察旅行以及在职培训。 1 9 8 6 年，知识 

产权组织向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1 7 名官员颁发研究金，接受工业 

产权方面的培训；

( e ) 最后，知识产权组织笔琴权范里内座老哥控、博茨瓦纳、莱索托、斯 

威士兰和津巴布韦派出事实调^ 团，调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工业产权和立法、 

专利资科作为技术转让的手段、商标、津巴布韦工业产权处电子计算机化的可 

能性等问题，以及调查与上述国家可能合作的领域o


